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

（1994 年 8 月 15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 1997 年 12 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深井管理办法＞等 68 件规章部分条款的

决定》修正，根据 2014 年 5 月 7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6 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上海港口岸线管理办法＞等 8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和规范本市房地产市场，加强对房地产经纪活动的管理，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房地产经纪活动，是指向进行房地产的开发、转让、抵押、租

赁的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有偿提供居间介绍、代理、咨询等服务的营业性活动。

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经纪活动除外。

本规定所称的房地产经纪人，是指具备经纪人条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并领取营业执照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第三条 房地产经纪人从事本市房地产经纪活动的，均适用本规定。

未在本市注册登记的房地产经纪人，不得从事本市房地产的经纪活动。

第四条 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地局）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是本市房地产

经纪活动的主管机关。区、县房产管理局和浦东新区房产管理部门（以下称区、县房管



部门）和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是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经纪活动的主管机关。

市和区、县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负责对房地产经纪人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申请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凡年满 18 周岁、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经市房地

局统一培训和考核合格，并取得市房地局颁发的《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员资格证》后，

可以申请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但国家和本市规定不允许兼职的人员除外。

第六条 申请成立房地产经纪组织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 5 名以上取得《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员资格证》的人员；

（二）有 10 万元以上人民币资金；

（三）有经营宗旨明确的组织章程；

（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第七条 申请成为个体房地产经纪人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员资格证》；

（二）有 2 万元以上人民币资金或者有担保人提供价值 2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财产担

保；

（三）有固定的经纪活动场所；

（四）申请前的 3年内无犯罪记录。



第八条 申请成为房地产经纪人，应当向营业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

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本规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对不符合

本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房地产经纪人在领取营业执照后的 30 天内，应当到工商登记机关所在地的区、县房

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章 经纪管理

第九条 房地产经纪组织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必须由其机构内取得《上海市房地产

经纪人员资格证》的人员进行。

持有《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员资格证》的人员，必须以房地产经纪人的名义从事房

地产经纪活动。

第十条 房地产经纪人向当事人提供居间介绍、代理或者具有委托事项的咨询服务，

应当与当事人签订房地产经纪合同。

房地产经纪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标的（经纪事项）；

（二）经纪事项的要求和标准；

（三）合同履行的期限；

（四）服务费数额和支付方式、时间；

（五）违约责任和纠纷解决方式；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一条 房地产经纪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房地产经纪人不收取或者

减少收取服务费。但由于当事人过失造成的除外。

由于房地产经纪人的过失造成当事人经济损失的，房地产经纪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第十二条 房地产经纪人与当事人签订房地产经纪合同后，转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

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并不得增加服务费。

第十三条 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服务费由房地产经纪人与当事人在下列收费标准内自行

议定，并在房地产经纪合同的履行期限内交付：

（一）居间介绍、代理房屋买卖、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按成交价的 3％以下收

取；

（二）居间介绍、代理房屋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的，按月租金的 70％以下一次性

收取；

（三）居间介绍、代理房屋交换的，按房地产评估价值的 1％以下收取。

提供咨询服务的，服务费标准由双方协商议定。

第十四条 房地产经纪人应当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建立会计帐簿，编制财务报表。收

取服务费应当出具上海市统一发票，经营所得应当依法纳税。

第十五条 房管部门应当对房地产经纪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房地产经纪人



应当按季向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报送业务统计报表，并按经纪活动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纳

管理费。管理费收取标准由市物价局、市财政局会同市房地局制定。

第十六条 房地产经纪人可以向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查询房地产开发资料和商品房销

售信息，了解房地产市场行情和有关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法规及其他有关文件，并参加

各类相关活动。

第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的房地产经纪人不得从事本公司开发建设的房地产经

纪业务。

房地产经纪人员不得同时在 2 个或者 2个以上房地产经纪组织内兼职。

第十八条 房地产经纪人歇业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经纪活动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第四章 罚则

第十九条 房地产经纪人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

罚。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房地产经纪人，由市房地局或者区、县房管部门按下列规

定予以行政处罚：

（一）未取得《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员资格证》，擅自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责

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以 1万元至 3万元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向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的，责令其限期补办备案手

续，并可处以 500 元至 1000 元的罚款；

（三）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的房地产经纪组织，从事本公司开发建设的房地产经纪

业务的，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 5000 元至 3万元的罚款；

（四）房地产经纪人员同时在 2个或者 2个以上房地产经纪组织内兼职从事房地产

经纪活动的，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 2000 元至 2 万元的罚款；

（五）房地产经纪人超标准收取服务费的，责令其退还超收的费用，并可处以超收

费用 1至 3 倍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 3 万元；

（六）采取弄虚作假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责令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 5000 元至

3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房地产经纪人员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取得《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员

资格证》的，由市房地局注销和收缴其《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员资格证》，并应当及时

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符合经纪人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其房地

产经纪活动的经营项目。

第二十二条 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应

当开具由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

罚款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颁布前已成立的房地产经纪人，均应当按本规定组织本单位从事

经纪业务的人员参加统一培训和考核，并应当取得《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员资格证》。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房地局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按各自职责负

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 199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